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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职责。

本文件由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长沙工程机械行业协会、湖南省工程机械再制造设备出口行业联盟、海南省检验

检测研究院、长沙市质量和标准化协会、希而思（长沙）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中

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星邦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国重智联工程机械研究院、国家建筑城建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检验认证

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湖南省釜信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湖南龙资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长沙犇

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森达美信昌机器工程(湖南)有限公司、湖南湘松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湖南铁

聚人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易得机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好得智服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袁振、陈康、黄文秀、曹金碧、欧志谦、何伟、李辉辉、刘杰锋、陈玉召、张

海波、彭峰、刘俊斌、陈鹏、伍德、颜静、唐仕林、成婧、陈果、陈弘毅、唐凯、胡毅杰、袁力斌、谢

沛、王文超、邓纯锋、李治、陈保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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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工程机械二手设备 评估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出口工程机械二手设备（以下简称“二手设备”）的鉴定评估机构、评估服务、文件

归档、服务评价与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鉴定评估机构对二手设备的评估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SB/T 10529 二手设备流通技术规范 通则

DB46/T 690—2025 出口工程机械二手设备 评估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DB46/T 690—202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鉴定评估机构

基本要求

鉴定评估机构应符合SB/T 10529的要求。

经营场所

4.2.1 应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且具备适合评估活动的有效经营面积。

4.2.2 经营场所应交通便利，二手设备可以在工作时间内正常通行或拖行，有便利的试机（试车）条

件。

4.2.3 经营场所应进行功能分区，并有醒目的区域划分标识。

4.2.4 评估场所应有醒目、清晰的安全标识。

设施设备

4.3.1 应配备与评估项目相匹配的检验设备、检测工具和拍摄装备。

4.3.2 应配备能在线实施评估申请、评估、报告出具等流程的信息管理系统。

4.3.3 应配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安全、消防设施。

经营管理

4.4.1 应在经营场所明显位置悬挂营业执照等证照，张贴二手设备评估流程和收费标准。

4.4.2 应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评估过程中的操作安全、外来人员的人身安全防护、

设备设施的管理安全等安全保护措施及安全预案。



DB 46/T 689—2025

2

4.4.3 应建立内部培训管理制度，对鉴定评估师及相关服务人员定期培训。

4.4.4 应建立评估服务管理规范，明确接待、前期沟通以及评估过程中对委托方的服务要求。

4.4.5 应建立评估工作管理规范，对取证、检验检测、评估工作进行有效管理。

4.4.6 应建立评估档案管理制度。

4.4.7 评估现场应实施 5S 管理及废弃物污染控制管理。

5 评估服务

通用要求

5.1.1 工作人员服务应大方得体，沟通流利。

5.1.2 在评估现场，鉴定评估师和委托方人员的着装应无安全隐患，应佩戴安全帽，不应有其他可能

导致安全事故发生的行为。

5.1.3 鉴定评估师评估过程中应秉承公平公正原则，采用科学和标准的方法，文明用语，不得无故拖

延时间。

5.1.4 评估现场应干净整洁，通风良好。

5.1.5 操作设备时，应注意作业现场安全。

评估前沟通

沟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介绍鉴定评估机构的资质与业务范围；

b) 说明评估流程、各阶段时间周期及合同条款解释；

c) 告知二手设备评估的基本要求；

d) 对委托方提出的评估项目需求进行沟通；

e) 告知委托方应准备的二手设备相关材料；

f) 向委托方进行安全提示。

评估受理

5.3.1 鉴定评估机构应协助委托方填写评估委托书。

5.3.2 初审时间不应超过 5 个工作日，初审材料如有问题，应主动将所有问题告知委托方。

5.3.3 评估委托书签订后，鉴定评估机构应指定至少两名鉴定评估师承办评估业务，并组织评估活动。

设备核查

5.4.1 鉴定评估师应根据 DB46/T 690—2025 对二手设备进行核查。

5.4.2 二手设备核查结果不合格，应终止评估，并在 7 个工作日内告知委托方终止评估的原因。

质量评估

5.5.1 鉴定评估师应按 DB46/T 690—2025 中 8.2 和 9.1 的要求，确定二手设备的质量评估等级。

5.5.2 鉴定评估师对质量评估过程涉及的重大事宜应与委托方沟通。

5.5.3 鉴定评估师应对评估过程的重要环节保留评估过程记录。

价值估算

根据委托方需求进行二手设备价值估算时，鉴定评估机构应按DB46/T 690—2025中8.3和9.2的要求

给出价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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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出具

5.7.1 鉴定评估机构应出具独立的评估报告，评估报告的格式参见 DB46/T 690—2025 中表 B.1。

5.7.2 鉴定评估机构应在质量评估和价值估算后，按与委托方约定的时间（最迟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

和约定的方式（现场领取、网上发送、邮寄等）向委托方发放评估报告。

6 文件归档

鉴定评估机构应将评估过程文件归档，归档文件应包括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

纸质档案独立汇编成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二手设备信息材料；

b) 评估委托书；

c) 技术状况评估作业记录；

d) 评估报告单及附件。

电子档案应按评估报告编号建立档案文件夹。

评估目的涉及司法裁决的档案应至少保存 10 年，其余档案保存一般不少于 3 年。

未经委托方许可，鉴定评估机构不应将其评估报告的内容向他方提供或公开。

7 服务评价与改进

监督检查

鉴定评估机构应主动接受社会和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投诉处理

7.2.1 鉴定评估机构应建立投诉处理制度，并公开投诉渠道。

7.2.2 鉴定评估机构收到投诉后，应在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处理。

满意度调查

评估项目结束后，鉴定评估机构应进行满意度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持续改进

鉴定评估机构应对监督检查的结果，满意度调查分析中发现的问题，以及相关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施，持续提高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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